附件一：
1.依法设立并取得司法行政部门颁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的律师事务所；

2.近3年内至少完成过2个以上政府专项债券、企业债券或PPP项目法律意见书编制，需提供合同关键页或项目备案证明复印件；

3.指派的主办律师需具备5年以上政府投融资、债券发行或基础设施项目法律服务经验，团队成员应熟悉《预算法》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《企业债券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；

4.未被司法行政部门、证监会、发改委等监管机构列入失信名单或行政处罚记录，需提供信用信息公示报告；

5.对项目涉及的审批文件进行审查，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纳入财政预算的批复、发改部门对本项目作出的批复、本项目的可研立项及批复，本项目涉及的所有前期审批文件等；

6.对项目实施主体资格进行审查，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进行审查，对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进行审查，对项目财务评价方案进行论证，对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；

7.针对项目存在的法律风险（如审批瑕疵、产权纠纷、合同争议等）进行专项说明，并提出整改建议；

8.第三方机构须与项目单位签订保密协议，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，不得擅自复制、传播、泄露项目相关信息及报告内容，保密期限不少于项目结束后的5年。

